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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目的：  

   藉由品質系統包括政策、運作、作業程序等之實施，以確保檢測

結果正確並符合客戶之需求。  

 

二、範圍：  

 凡與營運有關活動均適用之。  

 

三、內容  

3.1 依據 ISO/IEC 17025:2005 要求事項，訂定本中心品質手冊、標準作  

業程序 (SOPs)及表單，並建立書面化檔案，以達成本中心品質政策及

目  

標，藉以執行並維持各項工作之正常運作。  

  3.2 品質手冊之品質政策：  

 以學術研究為基礎，提升檢驗專業，推動檢驗科技進步。  

3.2.1.品質政策須符合如下要求：  

（ 1）絕對在遵守政府法令及符合相關規定要求之原則下，經營業

務及執行環境檢測工作。  

（ 2）加強檢測技術與提供客戶國內外最新資訊之諮詢服務；於退

伍軍人菌檢測項目，保留檢驗出之所有陽性菌株，供客戶進

行流行病學調查之依據，協助釐清責任歸屬。  

（ 3）符合與依照 ISO/IEC 17025:2005 國際標準之制定要求，定期

更新品質手冊，以做為落實管理系統有效運作之依據與實施

檢測之最高指導原則。  

（ 4）品質手冊所陳述之政策、目標及規定，所有相關人員均應瞭

解、熟悉及遵守，並以其為執行檢測作業之依歸，任何其他

規定均不得違反此原則。  

 3.3 品質目標應配合品質政策之方向，於每年管理審查會議改進訂定  

 與審查訂定年度管理系統目標，以有效實施管理系統之運作，並於管  

 理審查會議檢討。  

3.6 為有效達成管理系統規定之要求，須適時考慮下列各項作業：  

（ 1）參照相關法規所要求，適時擬訂或修正品質規劃，包含品質

手冊、標準作業程序（SOPs）及表單所訂之規劃執行、稽核與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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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等。  

（ 2）本手冊之文件經審查、核淮、編號後始發佈，並分發相關部

門執行，為確保各相關人員均能使用正確文件及最新版本。  

（ 3）每年於管理審查會議審查本手冊之適切性，於年度期間若發

現重大且緊急之管理系統缺失或變更時，即須召開臨時管理審

查會議審議後修訂執行。  

（ 4）作廢及過時文件須予明確標明，除保留一份備查外一律銷毀。 

 

四、附件：  

 4.1 品質聲明書 (S-006)  

 

五、參考依據：  

5.1 ISO/IEC 17025:2005 第 4.2、 4.13 和 5.10 節。  

 


